附
商品房预售许可业务指南

一、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

（一）办理流程：

1.企业提出办理预售许可申请

将现场航拍照片（带水印）和《现场进度情况统计表》发送到电子邮箱SPC81810778@163.com。

2.施工现场进度核验
现场准备：项目规划总平图、项目鸟瞰图(标注申报楼栋号及层数)、现场进度情况统计表。

3.商品房网上合同备案系统数据挂接

企业自行核对每户价格及状态，楼栋审批后进入待生效状态办理预售资金监管。
4.吉林省全流程审批系统上传材料

⑴关于施工进度的说明：施工进度说明；现场照片；工程施工合同。
⑵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：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附件。
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：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、附图。
⑷土地使用权证：土地使用权证、宗地图。
⑸资质证书：资质证书。
⑹开发企业《营业执照》：营业执照及副本。
⑺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户室面积表（楼盘测绘表）：分

层分户平面图；分户汇总表（预测）；房产测绘确认办理结果通知书。
⑻符合规定的资金证明：项目投资情况说明。
⑼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：预售许可申请。

⑽商品房预售方案、一房一价：预售方案；预售资金监管情况表；一房一价表。
注：如果产生其他材料，上传至产生项后。例：关于在建工程或土地抵押的材料（他项证、抵押权人出具的委托书、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关于同意办理预售许可的函；企业出具的情况说明、交易管理处出具的复函）上传至第四项土地使用权证；关于委托销售及租赁租房的材料（委托销售房产经纪机构的营业执照及备案证书、租赁住房审批表）上传至第九项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。

5.审核发证

对材料齐全，格式规范的业务流程进行受理审批，不符合的一次性告知补齐补正。流程办结后可在商品房网上合同备案系统下载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。
（二）注意事项：

1.全流程审批办件名称严格按照“申请单位+项目名称+申请楼栋”命名，如：**公司+**项目+楼号。为方便归档查询，如不按要求命名的，做退办处理。

2.除现场核验所需资料外，各个流程无需提交纸质件，按照“谁申请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确保上传材料真实有效。
二、预售变更

（一）变更条件：

1.因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发生变化，规划部门重新出具变更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相关材料。

2.因房屋回迁、自留、可售等状态发生变化。

（二）提交材料：

1.变更申请（模板下载邮箱：biaoge629@163.com，密码：sp123456）。

2.变更前后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
3.变更前后经测绘科审核通过的测绘成果表。

4.开发单位与产生利害关系的购房人签订的同意变更协议等其它材料。

（三）办理流程：

1.开发单位提出申请。

2.核实材料。

3.符合要求予以变更。

